




[bookmark: _GoBack]

玛政办规〔2025〕3号

玛纳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玛纳斯县2025年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

平原林场，工业园区管委会，湿地公园管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玛纳斯县2025年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已经县人民政府第57次常务会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玛纳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7月18日



玛纳斯县2025年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若干措施
[bookmark: OLE_LINK1]
为贯彻落实中央、区、州决策部署，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我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结合玛纳斯县实际，制定以下工作措施。
一、实施购房补贴。在县域内购买首套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者，可按照其所购房屋网签备案合同总金额1%的标准由县财政给予购房补贴（以上补贴政策以购房者购房合同、购房发票、缴纳完税凭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票据为补贴依据），补贴期限自2025年9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
二、实施人才购房补贴。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符合玛纳斯县“千硕进昌”引入本县的研究生及以上专业技术人才的公职人员在本县购买首套商品住房由县财政补贴1万元（以上补贴政策以购房者购房合同、购房发票、缴纳完税凭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票据为补贴依据；人才购房补贴可与购房补贴同时享受）。
三、推行入学便利措施。对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允许购房人凭网签备案的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契税缴纳凭证向新购商品住房所对应的义务教育学校申请入学。
四、下调商品住房首付和利率标准。首套住房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二套住房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30%调整为不低于15%。
五、推行公积金互提共用措施。支持缴存职工购房需求，推行“提贷并举”“互提共用”，缴存职工本人、配偶购买本地商品住房、再交易住房，可提取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支付首付款，提取后保留充足贷款余额，仍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昌吉州本地住房，在购房资金不足时，父母、子女在昌吉州范围内有正常的公积金缴存账户，允许互提公积金支付购房款，最大限度减轻购房人资金压力。
六、实施团购优惠。鼓励引导各房产企业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开展团购优惠活动，一次性购买3套及以上的购房者或单位，购买同一家房企开发建设的新建商品住房，房企在销售备案价基础上给予团购优惠（享受团购优惠活动的不再享受商品房促销优惠；团购优惠活动可与购房补贴、人才购房补贴同时享受）。
[bookmark: OLE_LINK2]七、推行商品房促销优惠。鼓励引导各房产企业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开展促销优惠活动，在县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在销售备案价基础上给予一定购房优惠，优惠价格以客户最终选定房屋为准（商品房促销优惠不与团购活动叠加，与补贴政策、人才购房补贴政策可同时享受）。
八、推行物业费、暖气费赠送活动。鼓励引导各房产企业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在县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由各房产公司赠送物业费、暖气费，赠送标准以客户最终选定楼盘为准。
九、促进房地产项目向康养转型。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康养机构合作，根据企业客户群体对于户型、面积等具体需求，有针对性地定向开发楼盘。鼓励和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扩大投资领域，围绕城市建设和服务业发展需要，利用企业已建未售的存量房屋，收购转化为康养中心、老年公寓等项目。
以上政策措施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截止日期2025年12月31日。最终解释权由玛纳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玛纳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7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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